
附件二 

非都市土地各種使用地主管機關權責劃分表 

使用地類別 
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 
備註 

甲種建築用地 工務局（建設局）  

乙種建築用地 工務局（建設局）  

丙種建築用地 工務局（建設局）  

丁種建築用地 建設局（工務局）  

農牧用地 農業局  

林業用地 農業局  

養殖用地 農業局  

鹽業用地  中央主管機關：經濟部 

礦業用地 建設局（工務局）  

窯業用地 建設局（工務局）  

交通用地 建設局（工務局）  

水利用地 建設局（工務局）  

遊憩用地 建設局（工務局） 

作高爾夫球場：教育局 

作宗教建築：民政局 

作森林遊樂設施：農業局 

古蹟保存用地 文化局（民政局）  

生態保護用地 農業局  

國土保安用地 農業局  

墳墓用地 民政局（社會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依各目的事業使用性質

分別其主管機關 

 


